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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国际合唱节组委会

关于参评合唱团上交参评曲目及曲谱制作要求的通知

各参评合唱团：

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合唱节暨国际合唱联盟合唱教育大会将于 2018

年 7月 19日至 25日如期在北京举行。

为彰显中国国际合唱节的国际性、规范性，现将本次合唱节参评曲

目及曲谱上报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曲目上报时间要求

各参评合唱团参评曲目应于 2018年 6月 19日前上报我组委会。请

将参评曲目填入下表后上报。

合唱团名称： 参评组别：

序号 参评曲目名称 词作者 曲作者 改编者 备注

（其中：参加两个组别评测的合唱团，需要分别填报）

中国国际合唱节

China International Chorus Festival

中国北京东直门南大街甲 3号居然大厦 16 层

A16,Easyhome Tower,A3 Dongzhimen South Street,Beijing,P.R.China

电话 Tel：+86-10-64023033 传真 Fax：+86-10-840382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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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参评曲谱上报时间和要求

（一）按照组委会要求，各参评曲目上交曲谱一式八份（纸质）；

同时通过邮箱 cicfbj@163.com上报电子曲谱一份。

（二）曲谱制作要求：

1、在“封面”注明合唱团名称（见图例 1和图例 2）

2、所有参评曲目名称，按演唱顺序装订在上报曲谱“首页”（见

图例 3）（参加两个组别测评的合唱团每组参评曲谱应分别装订）；

3、参考例图：

图例 1 图例 2 图例 3

4、上报时间

上报时间不应晚于 2017年 6月 19日

收件地址：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甲 3号居然大厦 16层

收件人：李振奎

电话：139106714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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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特别提醒

（一）参评曲目由各参评合唱团自选中外合唱作品一至三首；全部

参评曲目不超过 3 首。

其中，对已出版的曲谱，应当使用正版曲谱或者有授权的曲谱，不

得使用未经授权的复制件或抄件，并请按原作演唱，不得任意改编。对

演唱的作品要注意版权的保护，因此而出现的法律纠纷责任由各演唱单

位自负。

（二）参评团体演唱限时为 15分钟，即从各合唱团演唱的前奏音乐

开始至演唱结束为计时时间，超时将扣分（15分钟内为符合规则）。

（三）曲谱应为国际通用的五线谱，包括曲目名、词曲作者姓名以

及改编者姓名（如有）。

特此通知

中国国际合唱节组委会


